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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通函 

 

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.49條以及將寄發通函之日

期延遲至不遲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一日。 

 

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一月八日刊發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

本公佈所用詞彙應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.49條，本公司須於該公佈刊發後21天內向股東寄發通函

（「通函」）。鑒於股東人數眾多，需更充裕的時間以印製大量通函，本公司已向

聯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.49條以及將寄發通函之日期延遲至不

遲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一日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特速集團有限公司 

董事總經理 

陳統運 

 

香港特區，二零一零年一月二十八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陳恒輝先生、陳統運先生、陳玉嬌女士；
非執行董事鄺國禎先生；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王多祿先生、Joao Paulo Da Roza先生及
黃達強先生。 
 


